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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合作框架協議
�復股份買賣

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告乃由首創環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a)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法例第571章）第
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八月八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括）本公司擬與黑龍
江省雙豐林業局合作經�黑龍江雙豐林業局生物質熱電聯產工程項目。

基於上述合作關係，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中國黑龍江省伊春市人民政
府簽署具有法律效力的「伊春市生物質資源綜合利用項目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框架協
議」）。根據框架協議，本公司擬設立項目公司以投資及建設伊春市生物質資源綜合利用
項目（「該項目」），在黑龍江省伊春市人民政府管轄的小興安嶺區域以及所屬的雙豐林業
局等其它區域合作投資額建設三至四座，每座日處理規模為600噸的生物質發電廠。計劃
總投資額約為人民幣15億元，總裝機容量為120MW，年發電量預計為8億千瓦時。項目按
照「成熟一個，建設一個」原則分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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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框架協議簽訂之日�，本公司將立即開展該項目的整體規劃、調研、資料獲取、分
析、評價、設計、申報等前期工作。而伊春市人民政府將協助本公司開展該項目核准的
各項前期工作，�括但不限於環評報告、安全評價報告、可行性研究報告等工作，在該
項目前期籌備及建設過程中提供全方位服務，協助該項目及時開工建設及投產經�；並
保證本公司在該項目開發、建設及運�過程中的正當權益。

暫停及�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的股份已自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正�暫停於聯交所
買賣，以待刊發本公告。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同日下午一時正�復買賣本公司股
份。

承董事會命
首創環境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俞昌建

香�，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括五名執行董事俞昌建先生、曹國憲先生、劉曉光先生、
薛惠璇先生及沈建平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浦炳榮先生、鄭啟泰先生及陳綺華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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